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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儲備駕駛甄試   試題                                   科目：交通法規    

              准考證號碼：             
 
說明：共 50 題，每題 2分，計 2 頁，請使用 2B 鉛筆作答，並將答案填入答案卡內。考試結束後請將試題及答案卡一併交
給監試人員。 
 

1. 依公路法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其徵收費率，不得
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價格百分之（1）15（2）20（3）25（4）30。 

2. 特種閃光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何者正確（1）閃光黃燈表示「禁止」（2）閃光白燈表示「注意」（3）閃光綠燈表示
「指示」（4）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  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
方得續行。 

3. 依公路法規定，牌照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放者為（1）公路汽車客運（2）市區汽車客運（3）
計程車（4）遊覽車。 

4. 行人穿越道路，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
得在其（1）10（2）30（3）50（4）100  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 

5. 未滿（1）20（2）18（3）14（4）7  歲之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者，處罰其法定代理人。 

6. 依公路法規定，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應公告招領之；公告逾（1）1 個月
（2）3個月（3）6個月（4）1年  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取得其所有權。 

7. 動力機械牌證之型式、顏色及編號，按其種類由（1）內政部（2）交通部（3）行政院（4）勞動部  會商相關機關訂
定之。 

8. 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1）外側車道（2）中內車道（3）中外車道（4）內側車道  為超車道。 

9. 裝載整體物品，經過高速公路時，除有特殊狀況外（1）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2）得行駛外側車道（3）
得行駛中外車道（4）得變換車道。 

10. 下列何者為公路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1）行政院（2）交通部（3）內政部（4）鄉鎮市區公所。 

11.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原則，於（1）圓環（2）人行道（3）
交岔路口（4）行人穿越道  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 

12. 持有外國政府、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1（2）3（3）5
（4）7  年以上之證明（件）者，得於入境之翌日起 1 年內，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但
持有該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者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時，得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13. 公路法規定，全國公路路線系統，應配合國家整體建設統籌規劃；其制定程序何者為是（1）國道、省道，由中央公路
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2）市道、區道，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擬訂及公告（3）縣道、鄉道，由縣（市）
公路主管機關擬訂及公告（4）市區道路劃歸公路路線系統者，視同公路；其制定程序，依市區道路管理條例為之。 

14. 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其他道路立體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為（1）專用公
路（2）高速公路（3）快速公路（4）一般公路。 

15. 年滿 60歲職業駕駛人，應每（1）1（2）2（3）3（4）6  年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作體格檢查一次。 

16.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稱為（1）人行道（2）道路（3）行人
穿越道（4）車道。 

17. 大型車的手煞車，通常是煞住（1）後輪（2）前輪（3）曲軸（4）傳動軸及後輪。 

18. 民國 102 年 1月 1日起（1）營業大貨車（2）校車、幼童專用車及救護車以外之自用汽車（3）自用拖車（4）機車  仍
應依規定定期申請換發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 

19. 依公路法規定，以下何者錯誤（1）公路汽車客運業（2）市區汽車客運業（3）遊覽車客運業（4）計程車客運業  應
投保乘客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定之。 

20. 駕駛人駕車，行駛人行道，或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
重其刑至（1）一倍（2）二倍（3）三分之一（4）二分之一。 

21. 未經（1）縣市主管機關（2）警察機關（3）監理機關（4）公路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在道路上舉行賽會、擺設筵席、
拍攝影片、演戲、運動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22. 領有大客車以上職業駕駛執照未滿 3年者，不得駕駛遊覽車。但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1）1（2）2（3）
3（4）6  年以上之經歷者，得駕駛乙類以下大客車之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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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槽化線（2）停止線（3）網狀線（4）機車停等區線   用以引導車輛駕駛人循指示之路線行駛，並禁止跨越。劃
設於交岔路口、立體交岔之匝道口或其他特殊地點，本標線線型分為單實線、Ｙ型線與斜紋線三種。 

24.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1）交通部
會同內政部（2）內政部會同教育部（3）交通部會同教育部（4）內政部會同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  定
之。 

25. 汽車在未領有正式牌照前，若有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接受新領牌照前檢驗者，應申領臨時牌照，其使用期限不得超過（1）
5日（2）10 日（3）15 日（4）30 日。 

26. 快速公路之省道路線編號為盾形（1）紅（2）橙（3）黃（4）綠  底單藍雙白框白色阿拉伯數字及文字。 

27.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1）60,000（2）70,000（3）
80,000（4）90,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 

28. 全聯結車全長不得超過 20公尺，半聯結車全長不得超過（1）14 公尺（2）16 公尺（3）17 公尺（4）18 公尺。 

29. 指聯絡縣(市)及縣(市)與重要鄉(鎮、市)間之道路是（1）國道（2）省道（3）縣道（4）鄉道。 

30. 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1）紅色（2）黑色（3）橙色（4）黃色  係表示警告，用於安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性質告示
牌之底色。 

31. 依標線之設置規定，用以劃分路面成雙向車道之雙黃實線，禁止車輛跨越行駛，且不得迴車之標線為（1）禁止超車線 
（2）槽化線（3）分向限制線（4）網狀線。 

32. 重型機車裝載液化石油氣之淨重未逾（1）60（2）70（3）80（4）90  公斤，可以不必申請臨時通行證。 

33.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停放服務區、休息站內之車輛逾 （1）3（2）4（3）5（4）6  小時，應予以舉發處罰。 

34. 離合器踏板空檔過大則（1）換檔困難（2）離合器會打滑（3）引擎輸出馬力降低（4）不影響操作。 

35. 依公路法規定，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係指（1）市區汽車客運業（2）公路汽車客運業（3）
計程車客運業（4）小客車租賃業。 

36. 受處理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1）15（2）20（3）30（4）45  日內，向處
罰機關陳述意見。 

37. 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緩，其所稱幼童，係指年齡
在（1）4（2）5（3）6（4）7  歲且體重在 18 公斤以下之兒童。 

38.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於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1）10 公分（2）20 公分（3）
30 公分（4）40 公分。 

39. 汽車駕駛人對於 6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於車內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1,000 元罰鍰並施以（1）1（2）
2（3）3（4）4  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40. 放鬆手煞車應該在（1）發動引擎前（2）發動引擎後換檔前（3）入檔後起步前（4）隨個人習慣。 

41. 持有互惠國所發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在我國境內作（1）30（2）60（3）90（4）120  天以內之短期停留者，准予免
辦簽證駕駛汽車；如停留超過，仍應填具國際駕駛執照簽證申請書，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簽證。 

42. 四行程引擎油底殼內需加（1）齒輪油（2）機油（3）機油與汽油之混合油（4）柴油。 

43. 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經查屬實，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車牌照（1）1個月（2）2個月（3）
3個月（4）4個月。 

44. 在高速公路同一車道上行駛之小型車輛時速在 100 公里時，前後兩車間最小安全距離應為（1）70 公尺（2）60 公尺（3）
50 公尺（4）40 公尺。 

45. 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小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1）4人（2）5人（3）6 人（4）9 人。 

46. 普通動力機械為總重量（1）42（2）43（3）45（4）50  公噸以下且其全長、全寬及全高尺度符合大貨車尺度限制之
動力機械。 

47. 汽車遇有緊急或危險情況時按鳴喇叭，應以單響為原則，並不得連續按鳴（1）1（2）2（3）3（4）4  次，每次時間
不得超過半秒鐘。 

48. 利用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自查獲之日起（1）3（2）5（3）6（4）10  年內不得再行報考。 

49. 經檢驗不合格之汽車，於（1）1（2）2（3）3（4）6  個月內仍未修復並申請覆驗，或覆驗仍不合格者，吊扣其牌照。 

50. 汽車或拖車出廠 （1）3（2）5（3）6（4）10  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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